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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列席代表名單 

1 0 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研 究 發 展 會 議 出 席 代 表 名 單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教 務 處 吳 宗 明 森 林 系 王 升 陽

學 生 事 務 處 蘇 武 昌 土 環 系 楊 秋 忠

總 務 處 宋 德 喜 理 學 院 李 茂 榮

研 究 發 展 處 洪 慧 芝 化 學 系 邱 文 華

國 際 事 務 處 魯 真 資 工 系 張 延 任

秘 書 室 蔡 清 標 工 學 院 王 國 禎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陳 家 彬 電 機 系 賴 永 康

生 科 中 心 詹 富 智 機 械 系 黃 敏 睿

奈 米 中 心 葉 鎮 宇 生 命 科 學 院 陳 鴻 震

人 事 室 賴 富 源 生 科 系 蘇 鴻 麟

主 計 室 魏 素 華 分 生 所 楊 明 德

圖 書 館 蘇 小 鳳 獸 醫 學 院 周 濟 眾

計 資 中 心 陳 育 毅 微 衛 所 徐 維 莉

人 社 中 心 李 育 霖 獸 醫 系 張 仕 杰

產學營運總中心 林 丙 輝 管 理 學 院 王 精 文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李 順 興 資 管 系 詹 永 寬

文 學 院 陳 淑 卿 財 金 系 林 月 能

中 文 系 林 淑 貞 法 政 學 院 梁 福 鎮

外 文 系 林 建 光 法 律 系 陳 啓 垂

農 資 學 院 陳 樹 群 國 政 所 廖 舜 右

昆 蟲 系 路 光 暉 體 育 室 許 銘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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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研 究 發 展 會 議 列 席 代 表 名 單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研 究 發 展 處 李 宗 翰 學 生 會 張 正 暉

學 術 發 展 組 林 赫 化 工 系 鄭 文 桐

計 畫 業 務 組 范 志 鵬 獸 醫 系 林 永 昌

校 務 企 劃 組 邱 育 津

校 務 企 劃 組 李 秀 瑩

學 術 發 展 組 楊 麗 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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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10 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研 究 發 展 會 議 議 程

一、  時間： 105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 時 00 分  

二、  地點：圖書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三、  主持人：洪研發長慧芝  

四、  宣布開會： (出席委員已達會議代表半數 (21 人 )以上 )會議開始

五、  主席致詞  

六、  前次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詳如會議資料第 11 頁。 ) 

七、  議案審查小組會議報告  

八、  議案討論  

九、  臨時動議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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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 

96.4.9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8.10.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3 條) 

99.3.29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5、10、12 條） 

100.10.27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04.3.3 一 o 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第 2、8、11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順利進行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特

訂定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新

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中心主任、人事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主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組織

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三人、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人、管

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一次。以研發長為主席，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學生會

會長）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得依下列兩種程序之一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議：如遇攸關本校發展之特殊重大議案，研發長認有需要或經研發會議代

表六人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研發會議時，以書面提議並附案由，研發長應召開

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長交辦事項。 

二、經各院院務會議通過之各系所提議事項。 

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人以上連署之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對於其他有關研究發展重大事項之提議。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代表過半人數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研究發展會議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當然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指派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或組長代理出席。 

第六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主持會議。 

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列席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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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議案審查小組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討論議案屬性是否符合研究

發展會議的審議事項。 

第八條 研發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第九條 出席人員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許可，如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其先後次序由主席

決定之。 

出席人員就一個議案之發言，除經主席准許者外，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

有關提案之說明、質疑或答覆之發言，每次以五分鐘為限。 

第十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式由主

席酌情採用舉手、投票之方式。如有在場研究發展會議代表過半數之同意，即可改為

無記名投票。 

重大事項之議案應有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對重大事

項之認定以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之多數決議為準。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研發長得提臨時動議；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名以上連署

者，亦得提臨時動議。但臨時研究發展會議中，一律不得提臨時動議。 

第十二條 研究發展會議僅作決議記錄，出列席人員發言應錄音存檔備查，但出席代表要求將

其本人之發言列入記錄者，應填具發言條，將其發言要點列入記錄。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四條 本議事規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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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次會議相關法規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 

90 年 5 月 4 日第 40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 年 5 月 5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9、10、11、12 條） 

98 年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3、4、7、11 條） 
102 年 12 月 13 日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公正合理審核各教學研究單位（包括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等）

之新增或調整案，訂立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增案係指新設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等教學研究單位

或增加單位規模（如增班）之案件；調整案包括各教學研究單位之合併、更名或其

他調整案。 

第三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一、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經審議通過後，由院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四、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組織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五、研究發展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第四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均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三條規定提出申請。 

二、接案單位（包括院、校兩級）進行審查。 

三、審查之案件送研究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審定。 

第五條 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議議決，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家學者針對提

案先行評估。 

第六條 新增案與合併調整案，由研究發展處委請專家學者組成之專案小組進行審查後，研

究發展處依審查意見及學校整體發展需求，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研究發展會議討

論議決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七條 各案計畫書應依研究發展處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實具體，並應書明人

力（包括教師、研究人員、行政或工作人員之配置）、空間設備、與經費需求等項

目之來源或因應措施，並先行送交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簽註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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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各案新增員額需求須提送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新增或調整空間設

備，須提送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再提送研發會議及校務會

議審議。 

第九條 新增及合併調整案均需依總量發展審核辦法審核，院內調整案，依院內現有人力、

空間設備與經費自行調整；跨院或其他調整案，則由學校協調相關單位進行調整。 

第十條 教學研究單位經評鑑不符或無設置功能者、或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由校

長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合併或停辦，並指定單位提出相關計畫書，提送研發會議

及校務會議審定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合併或裁撤。 

第十一條 各案送教育部審定後，應依計畫書及相關規定確實執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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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

98年12月11日第57次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研究單位設置及評鑑，特訂定「國立中興大

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設置之研究單位應提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應包括： 

一、設置計畫書：成立目的、期限、組織架構、單位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

經費來源、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 

二、設置辦法：設置依據、目的、組織、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與任期、經

費來源等。 

第三條 申請設置研究單位依其性質，分別附屬於校或院，其審核如下： 

一、 附屬於校之一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一級研究單位），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

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 附屬於院之二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二級研究單位），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定。 

三、 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核定。 

第四條 各研究單位不納入組織規程者，其所需經費以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為原則，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經費報支。 

第五條 各研究單位成立滿三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後，應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年評鑑

一次。 

第六條 評鑑工作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依單位層級，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二

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議定之。 

一、組織功能。 

二、學術整合。 

三、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 

四、其他。 

第七條 本校成立一級研究單位及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 

一、一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副校長提名外專家學者

報請校長聘任5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二、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院長提名校外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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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者專家報請校長聘任3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第八條 研究發展處應於每年一月提出該年度需辦理評鑑之研究單位名單，並通知其於

同年六月底前完成評鑑作業，評鑑報告於同年七月底前送研究發展處。 

第九條 評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及「不通過」。不通過之研究單位，依其運作狀

況得建議裁撤或次年再評鑑，若經再評鑑仍不通過者，則做成建議裁撤之決定。 

第十條 被評定建議裁撤之研究單位，若有異議，得於接獲裁撤通知後一個月內，依所隸屬

之層級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若研究單位已無存續必要，經研究單位主管或上級主管提出裁撤申請；或經評鑑

評定建議裁撤者，裁撤程序如下： 

一、 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審定並提送校務會議核備後裁撤。 

二、 二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審定並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裁撤。 

三、 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審定，送教育部核備後裁撤。 

第十二條 研究單位在審定裁撤後，應即進行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包括財產移轉等)，惟得將接

獲裁撤通知前已簽定合約之計畫執行完畢，時間以一年為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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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前次議案執行情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生命科學院擬於 106 學年度增設「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案，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4 年 11 月 27 日興研字第 1040802414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設立。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理學院擬於 104 學年度裁撤「應用科技中心」案，請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5 年 2 月 3 日興研字第 1050800360 號函公告週知。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草案），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4 年 12 月 29 日興研字第 1040802839 號函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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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國立中興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 105 年 3 月 4 日中午 12 時

貳、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二樓第 2 會議室  

參、 主     席：邱文華召集人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記錄：李玉玲、林佳苹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討論事項：  

案     由：本次研究發展會議各單位所提議案是否納入「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

發展會議」討論及議案討論順序，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第七條規定：「議案審

查小組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討論議案屬性是

否符合研究發展會議的審議事項」辦理。 

二、 本次研究發展會議接獲法政學院、工學院及本處 3 個單位提出 6 個

討論案 (如會議目次)。 

三、 茲將本次 6 個議案其提案屬性，歸納整理如下： 

議 案 性 質 議 案 案 號 依 據

一、  教學研究單位之新

增、調整與停招。
第 1 案 (第 9 頁 )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

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

辦法。  

二、  研究單位設置、評鑑與

裁撤。 
第 2 案 (第 23 頁 )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

暨評鑑辦法。 

三、  各種重要章則。 第 3、4 案 (第 31、34 頁 ) 

四、  重要獎勵推薦。 第 5 案 (第 41 頁 ) 

五、  業務預算。 第 6 案 (第 96 頁 ) 

四、  上開議案是否納入「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討論及

議案討論順序，請審議。 

決     議：本次 6 個議案均納入「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議案討論順序如下： 

1.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及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擬分別歸

屬文學院及管理學院，請討論。

2. 擬請同意將「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改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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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編制附屬單位並裁撤原單位案，請討論。 

3. 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4. 擬修訂「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5. 本校興大之光獎勵推薦案，請討論。

6. 105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預算案，請討論。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    會：上午 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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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議案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及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擬分別歸屬文學院及管

理學院，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4 年 5 月 8 日第 72 次校務會議第 8 案決議略以：「文化創意產業學士

學位學程及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分別歸屬文學院及管理學院」及本校

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第三條第四款：「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

組織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向研發處提案」、第四條第三款：「審查之案

件送研究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審查」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4 年 11 月 30 日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104

年 12 月 29 日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及 105 年 1 月 8

日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管理學院、創新產業推廣學院及文學院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請人事室修正組織規程報教育部審定。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三條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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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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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請同意將「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改置於工學院編制內

附屬單位並裁撤原單位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2 月 2 日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如附件 1）。 

二、行政院核定「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期望藉由生產力 4.0 技術，強化產業價值

鏈在智慧製造及智慧產品與服務的能力；本校任務編組一級研究單位「智慧自

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為提升前述研究及服務之能力，擬改置於工學院編

制內附屬單位，透過組織之編制以利相關計畫之推動執行，研究成果之聚集與

推展，並裁撤原校級單位。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及「國

立中興大學工學院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2）。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國立中興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29 

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2 日中午 12：00 

地點：工學院會議室 

主席：王國禎 院長                                   紀錄：羅濟統 

出席人員：土木系蔡榮得主任、機械系蔡志成主任、環工系梁振儒主任、 

電機系歐陽彥杰主任、化工系鄭文桐主任、材料系曾文甲主任、 

精密所林明澤所長、光電所賴聰賢所長、通訊所廖俊睿所長、 

醫工所張健忠所長、土木系呂東苗代表、土木系楊明德代表、 

機械系陳志敏代表、機械系李慶鴻代表、機械系吳嘉哲代表、 

環工系林明德代表、環工系洪俊雄代表、電機系劉漢文代表、 

電機系吳國光代表、化工系楊宏達代表、 

材料系林佳鋒代表、材料系許薰丰代表、 

列席人員：工科中心溫志煜主任、機械實習工廠邱顯俊主任、林義豐先生 

請假人員：土木系壽克堅代表、電機系許舜斌代表、化工系陳志銘代表、 

土木系薛惠文代表、機械系林佳翰代表、王桂香助教 

壹、主席報告： （略）。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及前次（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與決議：（略）。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擬請同意將「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改置於本院編制內附

屬單位案。 

決  議： 

一、通過如附件，送研發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二、另提案裁撤原校級「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伍、散會：13 點 30 分。 

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30 

國立中興大學 

工學院 

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設置計畫書(草案) 

申請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 

單位主管：王國禎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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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 

 

一、成立背景目的： 

行政院於 104 年 9 月 17 日核定「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將聚焦於製造業、服務業及農業，

在製造業方面，將結合台灣擅長的精密機械與資通訊技術，提升高值內銷並創造高端外銷，連

結全球市場，提升整體產業國際競爭力，達到「擴大市場內需，創造外銷契機」的目標(圖 1)。 

 

圖 1：生產力 4.0 重點產業 

經濟部工業局為宣示推動決心設置生生產力 4.0 推動辦公室，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運用

物聯網、智慧機器人、及巨量資料等技術，以及精實生產管理，引導國內產業生態轉型，推動

智慧製造及智慧服務之聯網服務製造系統，以達成生產力 4.0 之願景與目標，宣示推動台灣製

造業成為「亞太優質生產力典範」，逐步提升製造業人均生產總額。 

本校任務編組一級研究單位-「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為藉由前輸技術之發展，

強化產業價值鏈在智慧製造及智慧產品與服務的能力提升前述研究及服務之能力，改置於本院

編制內附屬單位，透過組織之編制以利相關計畫之推動執行，研究成果之聚集與推展。 

精密機械產業一向被視為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的指標，不但是工業之母，亦為工業強國必

備的產業。台灣機械產業逐年成長，根據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統計 2015 年台

灣機械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1.0123 兆元，已成為台灣兆元產值的重要產業。過去數十年來機械

產業的發展，除了從傳統的製造與產業設備，逐漸發展成更精密、更自動化的製造技術與更高

階的產業設備之外，也提升技術對應到光電、半導體等新興產業的需求；尤其未來因應全球化、

客製化、綠色環保的發展趨勢，對於精密製造技術的需求更是殷切，並且需建立國內的自主研

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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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機密機械產業長期以來獨步全球的最大特色：以大台中地區為核心的精密機械產業聚

落，工具機目前群聚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四、產值世界第五、全球單位面積產值第一以及有

世界密度最高的 60公里黃金縱谷精密機械聚落集中地(60公里內年產值約新台幣 9,000億元)。

精密機械工業已在中部地區形成獨特的群聚產業鏈，周邊匯集研發機構、大專院校及工業區，

相關零組件供應及各種生產加工支援都在一小時車程範圍內，協力網絡綿密完整，具充分彈性

與效率，是生產競爭力上的一大優勢。商業週刊更以「影響全世界的 60 公里-大肚山下的黃金

縱谷」為題，深入剖析中部精密機械產業，一條沿著台中大肚山台地，長約 60 公里藏著一千

多家精密機械、上萬家的下游供應商，是台灣的精密機械黃金縱谷，就業人口超過 30 萬人，

全世界只有這個地方，能在短短距離內，解決全球許多高科技產品所有挑剔的要求，都要仰賴

聚落內產業的技術和彈性。 

中部地區需要大量的工具機、精密機械與製造等專業人才，產業界亦亟需研發單位之合作，

開發製造以知識為基礎的高附加價值精密機械。本中心編制化後可提振業界信任感，提升企業

資源的挹注，更加強化本校與中部特色產業的產學合作，並提升學生實作能力，培育工具機、

精密機械相關的研發人才為產業所用。例如，本校已經在 101 年與鴻海集團的郭台銘董事長簽

訂合作備忘錄，將在智慧自動化、機器人、智慧工廠控制器與農業自動化等領域進行產學合作

技術研發與人才訓等項目的合作，未來藉由生產力 4.0 技術之發展，本校與中部精密機械產業

合作將會更發蓬勃。 

另外由於全球老人化與少子化的趨勢浪潮下，全球各國都將面臨嚴重缺工的浪潮，這也迫

使全球製造工業正面臨一波新的製造技術變革，亦即使用智慧自動化技術來替代短缺的人力，

甚至達到無人化工廠的夢想；智慧自動化的製造技術變革預計將帶來無限商機(表 1)。工研院

預估全球智慧型機器人產業在 2018 年將達 700 億美元（新臺幣 2.1 兆元），IFR 公布 2015 年全

球機器人統計報告，預估未來三年全球工業機器人每年將以 15%的速度成長，2018 年每年新

增工業機器人將超過 40 萬台。在全球機器人使用量上，預估到 2018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保有量

將超過 230 萬台，雖然全球景氣一片低迷，但機器人市場卻持續走高，證明工業自動化已是現

在進行式； IFR 同時也指出，機器人技術正進入「智慧化」的關鍵轉形期，不但歐盟成立 Europ

研發聯盟，加速產業機器人的智慧化腳步，美國也提出國家機器人計畫(National Robotics 

Initiative)，投入次世代機器人研發。有鑑於智慧自動化產業的未來發展性，行政院 101 年通過

5 年投入 83 億台幣「智慧型自動化產業發展方案」，發展控制器、機器人及智慧自動化應用示

範系統等三項次產業。同時鴻海集團向台中市政府提出「智動化創新園區」投資計畫，分期規

劃興建工具機、自動化設備、機器人及太陽能廠，初估總投資額近千億元，產值預估也將超過

千億，顯示鴻海全力打造自動化設備生產王國。鴻海郭台銘董事長更表達大台中地區有條件成

為「世界精密機械與機器人之都」，並預估可創造超過數十萬人以上的就業機會。 

表 1：全球與台灣在智慧自動化產業的市場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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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定位與架構： 

本中心為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六條規定設置之工學院附屬單位，擬整合本校智慧機械及智

慧製造等相關領域之的教學研究能量，進行跨領域與前瞻性研究，並提升本校在相關領域之卓

越競爭力與國際學術聲望。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工學院院長就相關領域專長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提請校

長聘兼。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若干人，由相關領域教師兼任，任期同中心主任任

期；置專案教師、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若干人，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依據「國立中興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暨研究人員聘用辦法」進用。 

三、經費來源與運作空間 

本研究中心運作經費預估每年須編列經常及資本門各約 25萬元，合計 50萬元，其餘不足

部份由從各項研究計畫、教育訓練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經費中支援。本研究中心的運作空間

初期借用機械系空間，並於本校工具機技術研發大樓興建完成後，進駐工具機技術研發大樓。 

本校相關研究團隊自 101 年度起業已執行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工具機智慧服務加值技術

研發 2 年計畫」3200 萬元，以 3C、汽機車零件與消費性產品等量產性的金屬加工零件為應用

目標，開發整合國產控制器、三軸綜合加工機、機器手臂與機器視覺的智慧自動化三軸加工單

元。此外，該計畫也開發本土化的虛擬工具機技術(Virtual MachineTool Technology)，在數位環

境下整合機構設計(CAD)、結構分析(CAE)、控制器(CNC)、伺服驅動器（Servo-drive）、柔性多體

動力分析(Coupled flexible dynamics)、NC 路徑模擬分析(CAM)與機台測試(CAT)等研發流程成為

一個整合性數位化虛擬工具機系統模擬平台，在此數位平台上不僅可以分析、評估與優化此機

台的機構、結構與伺服電氣特性等，也可以分析模擬機台在客製化加工條件下的機台動態誤差

與機械零件負載壽命評估，對於提昇國產機台的設計工藝技術成效卓著。 

此外，本中心與中區職訓局合作提出產業中高階人才培訓據點建置計畫-精密機械產業類，

預計未來兩年可以獲得 1980萬元的計畫補助。 

四、預期成果： 

擬以六年時間完成兩階段的工作，使本校發展為國內與國際的智慧自動化與精密機械研究

中心之研究重鎮。 

階段一:建構特色卓越中心與深化實力 

整合校內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等相關領域之的教學研究能量，進行跨領域與前瞻性研究，

並辦理國內外學術界(台大、成大、台大、及勤益科大)、產業界(鴻海、上銀科技、銀泰科技、

程泰機械、東台精機、友嘉機械、台中精機、永進、台達電、寶元數控、新代科技)、法人(工

研院南分院、工研院機械所、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中興新村高等科技研究中心、金屬中心)

及公會(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智慧自動化暨機器人公會、自動化光學檢測協會)等單位相關學

術合作、教育訓練與產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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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國際化 

與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美國密西根大學、美國柏克萊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日本理化研

究所、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新加坡大學、德國 Aachen與 Stuttgart大學等相關智慧自動化、

精密機械與先進製造研究中心進行學術交流合作。 

五、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一) 提升SCI級國際期刊發表數與引用指數 

(二) 提升研究計畫之數量與總經費 

(三) 研討會次數與人數 

(四) 專利通過數量 

(五) 中心研究人員獲得國內外相關部門的榮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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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5 年 2 月 2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高科技產業之快速發展，發揮中部區域產

業環境之在地優勢產業，推動技術創新和前瞻學術研究，培育優秀工程應用與研究

人才，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六條之規定，設置「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設立宗旨與目的 

一、整合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等相關領域之教學研究能量，在進行跨領域與前瞻性研

究，並提升本院在相關領域之卓越競爭力與國際學術聲望。 

二、辦理國內外相關之學術合作、教育訓練與產學活動。 

第三條  

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本院院長就相關領域專長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

選，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以配合院長任期為原則，連聘得連任一次。 

二、本中心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若干人，由相關領域教師兼任之，並由

中心主任報請工學院院長聘任之，同中心主任任期。 

三、本中心置專案教師、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若干人，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之，依

據「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暨研究人員聘用辦法」進用。 

第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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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因應國際趨勢，擬將本處校務企劃組更名為「校務發展辦公

室」，負責本校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及校務企劃，提供決策之參據，

以助益校務發展。 

二、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各乙份（如

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修正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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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處設下列各單位：  

一、校務發展中心辦公室：本校校務

研究及校務企劃。  

二、計畫業務組：規劃及綜理本校公

部門及非營利單位計畫相關業

務。  

三、學術發展組：規劃及掌理國內外

學術交流合作、跨院系所整合性

研究發展以及論文出版補助申

請等事項。  

四、貴重儀器中心：綜理科技部及校

內專案補助之貴重儀器，加強服

務校內外科技研究與教學合作。 

本處各單位除上述業務外，並辦理本

校上級交辦各相關業務。 

第二條  本處設下列各單位：  

一、校務企劃組：規劃及綜理本校校 

務發展各項計畫。  

二、計畫業務組：規劃及綜理本校公

部門及非營利單位計畫相關業

務。  

三、學術發展組：規劃及掌理國內外

學術交流合作、跨院系所整合性

研究發展以及論文出版補助申

請等事項。  

四、貴重儀器中心：綜理科技部及校

內專案補助之貴重儀器，加強服

務校內外科技研究與教學合作。 

本處各單位除上述業務外，並辦理本

校上級交辦各相關業務。 

擬將校務企劃

組更名為「校

務發展中心辦

公室」，負責本

校校務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及校

務企劃，提供

決策之參據，

以助益校務發

展。 

附件 



國立中興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38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 

 86 年 5 月 10 日第 32 次校務會議訂定 

86 年 9 月 11 日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 

86 年 12 月 11 日第 33 次校務會議修正 

87 年 3 月 21 日 教育部台（八七）高（三）字第 87027761 號函核定 

87 年 5 月 7 日第 34 次校務會議修正 

87 年 7 月 21 日 教育部台（八七）高（二）字第 87080516 號函核定 

89 年 12 月 2 日第 39 次校務會議修正 

89 年 12 月 22 日教育部台（八九）高（二）字第 89167155 號函核定 

90 年 5 月 9 日第 40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 

95 年 12 月 8 日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2、3、4 條條文 

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條文 

103 年 12 月 12 日第 71 次校務會議授權修正(第 2 條) 

第一條 為規劃推動本校校務發展，加強建教合作功能，拓展國際學術交流，暨提供教學研究

用貴重儀器之服務等各項有關研究發展事項，依據大學法第十四條規定設研究發展處

（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設下列各單位： 

一、校務企劃組：規劃及綜理本校校務發展各項計畫。 

二、計畫業務組：規劃及綜理本校公部門及非營利單位計畫相關業務。 

三、學術發展組：規劃及掌理國內外學術交流合作、跨院系所整合性研究發展以及論  

文出版補助申請等事項。 

四、貴重儀器中心：綜理科技部及校內專案補助之貴重儀器，加強服務校內外科技研 

究與教學合作。 

本處各單位除上述業務外，並辦理本校上級交辦各相關業務。 

第三條 本處各單位主管之任用，悉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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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法政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修訂「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4 年 11 月 13 日法政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設置辦法第三條中心主任原由國政所推薦專任教授擔任，擬修正為推薦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三、檢附「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原辦法及院務會

議紀錄（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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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

由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推薦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提請院長陳請校長聘

任之，任期與院長同。本中心置執行

長一人，負責中心有關業務與各項研

究工作之推展與執行，由主任商請本

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與

主任同。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

由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推薦專任教

授，提請院長陳請校長聘任之，任期

與院長同。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負

責中心有關業務與各項研究工作之

推展與執行，由主任商請本院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與主任同。

原條文中心主任

由國政所推薦專

任教授擔任，修正

為國政所推薦專

任副教授以上教

師擔任。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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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民國 91 年 10 月 25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5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1.2.3.4.5.6.7.8 條） 

民國 102 年 10 月 22 日院務會議修正（第 1.8 條） 

民國 103 年 1 月 16 日院務會議修正（第 3.4.8 條）

103 年 3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法政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推動世界和平與全球戰

略安全研究之需要，特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條之規

定，設「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以推動世界和平與戰略安全學術研究為目的，並結合國內學有專精之和平與戰

略安全研究者，建立相關領域研究之資料庫，供為學術研究及政策擬定之參考。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推薦專任教授，提請院長

陳請校長聘任之，任期與院長同。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負責中心有關業務與各項研

究工作之推展與執行，由主任商請本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與主任同。 

第四條  本中心設各研究領域，各領域置主持人一人，負責各領域研究計畫之擬定與執行，由

主任商請各研究計畫有關專長教師擔任之，任期與主任同。各組應建立學術研究資料

庫，以利學術研究之推展。 

第五條  本中心設研究推展委員會， 置委員若干人，以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

委員由本中心各研究領域主持人兼任，另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二至五人組成之，負責

訂定本中心研究發展策略、審核各項計劃並推動其執行、及審議其他相關事項。 

第六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經費報支。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及本院相關法規辦理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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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本校興大之光獎勵推薦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興大之光獎勵辦法」辦理（如附件 1）。 

二、被推薦案件共 3 件，如下： 

編

號 
單位 

被推薦人

姓名 
職稱 適用條款 事由簡述 備註 

1 化工系 鄭紀民 教授 

 對提昇本校教

學、研究及服

務發展有重

大貢獻者 

 對校譽提昇有

重大貢獻者 

研究成果於 2015 年發表於國

際頂尖期刊 Science，該期刊

2014 年之 Impact Factor 為

33.611(Ranking:2/57(3.5%) in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附件2 

2 化工系 黃智峯 副教授 

 對提昇本校教

學、研究及服

務發展有重大

貢獻者 

1. 研究成果發表於頂尖 SCI

期刊並獲選為 2015 年當

期封面。

2. 研究成果受邀發表於日本

化學年會並獲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 Award」。

附件3 

3 獸醫系 劉浩屏 
助理 

教授 

 對提昇本校教

學、研究及服

務發展有重大

貢獻者 

研究論文在 2015年 10月發表

於國際知名期刊”蛋白質體

學”(Proteomics)，並獲選為當

期之”焦點文章”(Featured 

Articles)。該文章內容受到國

際期刊如”Cancer Cell & 

Microenvironment”、”Proteo

mes”注意，邀請撰寫 review 

article。 

附件4 

辦    法：研發會議通過後，由校長與被推薦人所屬單位主管（學院院長、中心主任）遴選校

內外審查委員五名，由校長指派召集人召開會議審議。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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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興大之光獎勵辦法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61 次校務會議訂定 

103 年 5 月 30 日第 69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第 1 至 5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揚對學校整體校務發展或校譽提昇有重大貢獻

之教職員工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被推薦人須符合下列任一項事蹟： 

          一、對提昇本校教學、研究及服務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二、對校譽提昇有重大貢獻者。 

          三、其他對本校有特殊貢獻事蹟者。 

第三條    被推薦人須由所屬單位主管推薦，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送達研發處學術發展組，提

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審議後推薦。 

第四條    本校應組成審議委員會，由校長與被推薦人所屬單位主管（學院院長、中心主任）

遴選校內外審查委員五名，由校長指派召集人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後獲獎。 

第五條   每年受理申請一次。獲獎者頒發獎牌一面，並於公開場合表揚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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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案    由：105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預算案，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有效運用本校建教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使經費運用制度化，編列 105 年

度預算表。 

二、檢附「104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預算、決算表」及「105 年度建教

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預算表」各乙份（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依預算表執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105 年預算表收入面以去年(104 年)收入決算數 51,087,394 元預估收入。 

2.105 年預算表支出面多一欄，預計回歸校務基金之金額（收入減支出後之金額）。 

3.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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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興 大 學 

建教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預算、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單元：元 

摘 要 預算數 決算數 

各項支

出占總

支出比

例(％) 

說 明 

收入： 

103 年度結餘

轉存 
2,000,000 2,000,000 

102 年結餘提撥 200 萬元，因應計畫進

用人員，適用勞基法相關經費（102 年

始實施）。 

本年度校管理

費收入 
42,000,000 49,087,394 

科技部收入 26,822,817 元。 

非科技部收入 22,264,577 元。 

收入合計 44,000,000 51,087,394 

支出： 

人事費 

19,500,000 19,348,824 50.00% 

1.聘僱人員薪

資 
17,500,000 19,348,824 50.00% 

104 年聘僱人員約 31 位，共 18,960,167

元；職災保險金共 388,657 元。 

2.計畫進用人

員適用勞基法

專案經費 

2,000,000 0 0 
支援計畫進用人員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費

用，如：資遣費等特殊狀況。 

辦理建教合作 

計畫人員酬勞 

5,922,360 5,318,487 13.75% 依「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

管理要點」第七點，辦理建教合作計畫

工作費，行政人員每月支領之兼辦業務

酬勞費，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為

限。 

1.科技部計畫 4,417,910 3,814,037 9.86% 

2.農委會及其

他機關計畫 
1,504,450 1,504,450 3.89% 

支援學術發展

經費 
8,500,000 7,324,368 18.94% 

依「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

理費支援學術發展經費補助要點」執行

(計 6,828,185 元)及支援本校出版中心相

關業務(計 496,183 元)。（學術組承辦） 

新進教師教學

及研究經費 
3,000,000 0 0% 

依「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

經費補助辦法」執行。（由學術組承辦） 

專利申請與推

廣費用 
3,000,000 3,000,000 7.76%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

及運用辦法」辦理本校專利申請維護作

業。（營運總中心承辦） 

春節團拜費用 350,000 350,000 0.91% 補助人事室春節團拜活動。 

業務費 727,640 340,572 0.88% 

中科產訓協會 50,000 元、參與成大「南

區研究倫理聯盟種籽基金方案服務費用 

」年費 40,000元及計畫組工讀生等支出。 

中科創業育成

中心之營運費

用 

3,000,000 3,000,000 7.76% 
中科管理費、土地租金、保全費用、水

電費其中心它業務費 

支出合計 44,000,000 38,682,251 100% 

本年度餘絀 0 12,405,14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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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興 大 學 

建教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預算表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單元：元

摘    要 105 年度預算數 說    明 

收入： 

104 年度結餘轉存 2,000,000 

104 年度結餘 12,405,143 元： 

1.轉存提撥 2,000,000 元為計畫進用人員適用勞基

法相關費用需求。

2.扣除上述需求結餘 10,405,143 元繳回校務基金。

105 年度預估 

校管理費收入 
49,087,394 

預估方式：以 104 年決算收入預估 

1.科技部收入 22,500,000 元。

2.非科技部收入 18,500,000 元。

因應水電費分配比例由 40%調整為 45%，故校管理

費分配收入減少(相關辦法已提案)。 

預估收入合計 51,087,394 

支出： 

人事費 21,500,000 

1.聘僱人員

薪資 
19,500,000 105 年聘僱人員計約 31 位。 

2.計畫進用人

員適用勞基法

專案經費 

2,000,000 
支援計畫進用人員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費用，如： 

資遣費等特殊狀況。 

辦理建教合作 

計畫人員酬勞 
4,500,000 

依「本校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第七點，

辦理建教合作計畫工作費，行政人員每月支領之兼

辦業務酬勞費，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為限。 

支援學術發展經費 8,500,000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支援

學術發展經費補助要點」執行(計 800 萬元)及支援本

校出版中心相關業務(計 50 萬元)。（學術組承辦） 

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

費 
3,000,000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

辦法」執行。（由學術組承辦） 

學術獎勵 2,000,000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辦法」執行。

（由學術組承辦） 

專利申請與推廣費用 1,000,000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

辦理本校專利申請維護作業。（營運總中心承辦） 

業務費 500,000 

中科產訓協會會費 50,000 元、參與成大「南區研究

倫理聯盟種籽基金方案服務費用」年費 40,000 元及

計畫組工讀金等支出。 

校園規劃 1,000,000 本校第二校區及校園建築、景觀等規劃作業費 

校務分析 1,000,000 
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因應國際趨勢，增加校務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業務，編列校務分析業務費。 

預計回歸校務基金 8,087,394 

支出合計 51,08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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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代表：陳樹群、路光暉、王升陽、楊秋忠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擬由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附屬單位提升至校級單

位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1 月 21 日農資學院附屬單位主管會議、105 年 2 月 15 日農產品驗

證中心會議及 105 年 3 月 8 日農資學院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依據 96 年 5 月 11 日第 52 次校務會議通過設立「農產品檢測暨驗證中心」，

嗣後於 100 年 5 月 13 日第 60 次校務會議更名為「農產品驗證中心」，並納入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之附屬單位，為因應台灣食安需求及提升本校檢測驗證業

務，擬調整為校級單位，以強化競爭力。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各乙

份（如附件 1）。 

四、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規程各乙份（如附件 2）。 

五、檢附相關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 3）。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決    議：1.修正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三條及第六條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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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設置辦法係依據「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條之規定，設立「農產品驗

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本設置辦法係依據「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七條之規定，設立「農產品驗

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設置辦法依

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七條

修正為第三

條。 
第二條 本中心英文名稱為＂

Agricultural Products 

Approval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 

第二條 本中心英文名稱為＂

Agricultural Products 

Approval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 

本 條 未 修

正。 

第三條 本中心成立之宗旨在提供優質

安全食品及農畜產品資訊與驗

證服務，並支援有關有機農業、

有機資材、產銷履歷、驗證法規

與執行稽核等之教學與實習，有

效提升我國食品及農畜產品國

內外市場競爭力，維護食品安

全、保障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

成為與國際接軌之高品質驗證

中心。 

第三條 本中心成立之宗旨在提供優質

安全農產品資訊與驗證服務，並

支援有關有機農業、有機資材、

產銷履歷、驗證法規與執行稽核

等之教學與實習，有效提升我國

農畜產品國內外市場競爭力，維

護食品安全、保障生產者與消費

者權益，成為與國際接軌之高品

質驗證中心。 

宗 旨 增 加

「 食 品

及」，以配合

中心未來發

展食品安全

領域相關驗

證業務之方

向。 

第四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政府執行食品及安全農

畜產品及其加工品檢測與驗

證業務。 

二、培訓食品及農畜產品安全管

理、監測研發及推廣人才。 

三、其他符合設立宗旨之事宜。

第四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政府執行安全農畜產品

及其加工品檢測與驗證業

務。 

二、培訓農畜產品安全管理、監

測研發及推廣人才。 

三、其他符合設立宗旨之事宜。 

任務第一、

二 項 增 加

「 食 品

及」，以配合

中心未來建

立食品安全

領域相關驗

證業務之方

向。 

第五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院長聘

請校內相關領域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任期配合校院長

任期。 

第五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提請

校長遴聘校內相關領域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配合

院長任期。 

1.主任改由

校 長 聘 任

之。 

2.任期改為

配合校長任

期。 

第六條 本中心設驗證管理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執行秘書各一名，委員

第六條 本中心設驗證管理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執行秘書各一名，委員
委員改由校

長聘任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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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 7 名，由生產者、消費者、

產品符合性評鑑專家、政府或社

會團體、驗證機構等利益團體之

代表共同組成。中心主任擔任主

任委員，其餘委員由中心主任提

請校院長聘任之。執行秘書由本

中心指派擔任。 

5 至 7 名，由生產者、消費者、

產品符合性評鑑專家、政府或社

會團體、驗證機構等利益團體之

代表共同組成。中心主任擔任主

任委員，其餘委員由中心主任提

請院長聘任之。執行秘書由本中

心指派擔任。 

第七條 本中心依任務設置檢測、驗證、

行政三組部門，各組部門置組長

負責人一人，由中心主任提名本

校教師，或曾受 ISO 9000 訓練、

ISO 17065、ISO 19011 訓練、或

ISO 17025 訓練，適任行政、驗

證及檢測組長負責人者，送請校

院長聘任之；其聘任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中心依任務設置檢測、驗證、

行政三部門，各部門置負責人一

人，由中心主任提名本校教師，

或曾受 ISO 9000訓練、ISO 19011

訓練、或 ISO 17025 訓練，適任

行政、驗證及檢測部門負責人

者，送請院長聘任之；其聘任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1.組織架構

上將「部門」

改回之前原

本的「組」， 

「部門負責

人」改回「組

長」，所有組

長改由校長

聘任之。 

2. 增加「ISO 

17065 」訓

練之要求。 

ISO 17065 為

「產品驗證

機構認證規

範」之國際

標準最新要

求，國際認

證機構自

2015 年起已

全面強制要

求所有原本

ISO Guide 65

之驗證機構

必須更新改

制符合新規

範。農產品

驗證中心並

已於 2014 年

通過 ISO 

17065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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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中心得置技術專家；行政組部

門得置專任文書人員、專任品管

人員各若干名，並得另置行政人

員；檢測組部門得置檢測人員；

驗證組部門得置稽核人員及行

政人員；由中心主任遴選適任者

聘任之，其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第八條 本中心得置技術專家；行政部門

得置專任文書人員、專任品管人

員各若干名，並得另置行政人

員；檢測部門得置檢測人員；驗

證部門得置稽核人員及行政人

員；由中心主任遴選適任者聘任

之，其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組織架構上

將各「部門」

改回「組」。 

第九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自籌，各項經費

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自籌，各項經費

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 

第十條 本中心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十條 本中心辦事細則另訂之。 本條未修正

。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農業暨自然資源學

院院務會議、研究發展會議及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農業暨自然資源學

院院務會議、研究發展會議及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刪除「農業

暨自然資源

學院院務會

議、研究發

展 會 議

及」， 改回

經由校務會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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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 

96 年 5 月 11 日第 5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5 月 13 日第 6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部條文） 

第一條 本設置辦法係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之規定，設立

「農產品驗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英文名稱為＂Agricultural Products Approval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

＂。 

第三條 本中心成立之宗旨在提供優質安全農產品資訊與驗證服務，並支援有關有機農業、有

機資材、產銷履歷、驗證法規與執行稽核等之教學與實習，有效提升我國農畜產品國

內外市場競爭力，維護食品安全、保障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成為與國際接軌之高品

質驗證中心。 

第四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政府執行安全農畜產品及其加工品檢測與驗證業務。 

二、培訓農畜產品安全管理、監測研發及推廣人才。 

三、其他符合設立宗旨之事宜。 

第五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提請校長遴聘校內相關領域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任期配合院長任期。 

第六條 本中心設驗證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執行秘書各一名，委員 5 至 7 名，由生產

者、消費者、產品符合性評鑑專家、政府或社會團體、驗證機構等利益團體之代表共

同組成。中心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中心主任提請院長聘任之。執行秘書由

本中心指派擔任。  

第七條 本中心依任務設置檢測、驗證、行政三部門，各部門置負責人一人，由中心主任提名

本校教師，或曾受 ISO 9000 訓練、ISO 19011 訓練、或 ISO 17025 訓練，適任行政、

驗證及檢測部門負責人者，送請院長聘任之；其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中心得置技術專家；行政部門得置專任文書人員、專任品管人員各若干名，並得另

置行政人員；檢測部門得置檢測人員；驗證部門得置稽核人員及行政人員；由中心主

任遴選適任者聘任之，其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自籌，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中心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務會議、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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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及研

究單位：   

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進修學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
班、進修學士班）   

（三）歷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

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

位學程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三）森林學系（分林學組、

木材科學組；含碩士
班、博士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植物病理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六）昆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
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及研

究單位：   

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進修學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
班、進修學士班）   

（三）歷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

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

位學程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三）森林學系（分林學組、

木材科學組；含碩士
班、博士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植物病理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六）昆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
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

農產品驗證

中心由農資

學院附屬單

位提升至校

級單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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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
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

程 
（三）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

程 
（六）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

程 
(七) 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

位學程 
(八) 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

士學位學程 

參、理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

士班）   
（二）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

計算科學碩士班、博士
班、數學教學碩士學位
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分一般物理
組、光電物理組；含碩
士班、生物物理學碩士
班、博士班、（奈米電
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
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

程 
（三）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

程 
（六）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

程 
(七) 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

位學程 
(八) 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

士學位學程 

參、理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

士班）   
（二）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

計算科學碩士班、博士
班、數學教學碩士學位
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分一般物理
組、光電物理組；含碩
士班、生物物理學碩士
班、博士班、（奈米電
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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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所： 
（一）奈米科學研究所（碩士

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肆、工學院   
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中科碩士在職專
班）   

（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博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精密工程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 

（二）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學位學程： 
學士後太陽能光電系統應用
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奈米科學研究所（碩士

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肆、工學院   
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中科碩士在職專
班）   

（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博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精密工程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 

（二）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學位學程： 
學士後太陽能光電系統應用
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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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
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

程 
(二)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陸、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

究所（含碩士班、博士
班）   

（二）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理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二）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進修學士
班） 

（三）行銷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中
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管理碩士學位班）   

（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理研究所（含碩

士班、電子商務碩士
班、博士班）    

（二）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
班（含兩岸台商組、中
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
營組、企業管理組、財
務金融組、會計資訊與
管理組、行銷組、企業
領袖組）  

（三）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律學系（含科技法律

（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
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

程 
(二)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陸、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

究所（含碩士班、博士
班）   

（二）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理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二）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進修學士
班） 

（三）行銷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中
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管理碩士學位班）   

（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理研究所（含碩

士班、電子商務碩士
班、博士班）    

（二）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
班（含兩岸台商組、中
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
營組、企業管理組、財
務金融組、會計資訊與
管理組、行銷組、企業
領袖組）  

（三）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律學系（含科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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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
士班） 

三、學位學程：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

學程 

 

玖、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本大學設創新產業推廣學院，下

設企劃行銷組、推廣教育組、進

修教育組及行政庶務組，辦理進

修推廣教育事宜，其職掌及運

作，不適用本規程第二十八條及

其他與教學研究相關學院有關之

規定。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設置辦法另

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拾、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學推動、
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拾壹、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
服務三組。  

拾貳、通識教育中心：設教學業務、
行政業務二組。 

拾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
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 

拾肆、農產品驗證中心：設檢測、驗
證、行政三組。 

拾伍、學位學程：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

學位學程。 
（二）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

學程。 
（三）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

程（進修學士班）。 
（四）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學

位學程。 
(五)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

程。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
士班） 

三、學位學程：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

學程 

 

玖、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本大學設創新產業推廣學院，下

設企劃行銷組、推廣教育組、進

修教育組及行政庶務組，辦理進

修推廣教育事宜，其職掌及運

作，不適用本規程第二十八條及

其他與教學研究相關學院有關之

規定。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設置辦法另

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拾、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學推動、
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拾壹、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
服務三組。  

拾貳、通識教育中心：設教學業務、
行政業務二組。 

拾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
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 

拾肆、學位學程：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

學位學程。 
（二）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

學程。 
（三）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

程（進修學士班）。 
（四）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學

位學程。 
(五)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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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僚行政

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課務、

招生暨資訊等三組及教學

資源暨發展中心，教學資

源暨發展中心負責推動教

學發展促進、教師教學專

業發展、學生學習輔導及

學習科技應用等業務。 

二、學生事務處：設教官室，

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

導、住宿輔導三組，僑生

輔導室、生涯發展中心、

健康及諮商中心。 

三、總務處：設事務、出納、

營繕、保管四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校務企劃、

計畫業務、學術發展三組

及貴重儀器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

組、外籍學生事務組、大

陸事務組三組。 

六、圖書館：設採編、典閱、

參考、數位資源、資訊及

校史館等六組。 

七、體育室：設教學研究、競

賽活動、場地器材三組。  

八、秘書室：設行政議事、媒

體公關及文書三組。  

九、人事室：設第一、二、三、

四組。  

十、主計室：設第一、二、三、

四組。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

心：設資源管理、服務

諮詢、校務系統、資訊

網路及研究發展五組。  

十二、師資培育中心：設實習

輔導、地方教育輔導二組。 

十三、校友中心：設服務、聯

絡二組。  

十四、藝術中心。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設環境保護、安全衛

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僚行政

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課務、

招生暨資訊等三組及教學

資源暨發展中心，教學資

源暨發展中心負責推動教

學發展促進、教師教學專

業發展、學生學習輔導及

學習科技應用等業務。 

二、學生事務處：設教官室，

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

導、住宿輔導三組，僑生

輔導室、生涯發展中心、

健康及諮商中心。 

三、總務處：設事務、出納、

營繕、保管四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校務企劃、

計畫業務、學術發展三組

及貴重儀器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

組、外籍學生事務組、大

陸事務組三組。 

六、圖書館：設採編、典閱、

參考、數位資源、資訊及

校史館等六組。 

七、體育室：設教學研究、競

賽活動、場地器材三組。  

八、秘書室：設行政議事、媒

體公關及文書三組。  

九、人事室：設第一、二、三、

四組。  

十、主計室：設第一、二、三、

四組。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

心：設資源管理、服務

諮詢、校務系統、資訊

網路及研究發展五組。  

十二、師資培育中心：設實習

輔導、地方教育輔導二組。

十三、校友中心：設服務、聯

絡二組。  

十四、藝術中心。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設環境保護、安全衛

農產品驗證

中心由農資

學院附屬單

位提升至校

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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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組。 

十六、產學營運總中心。 

十七、農產品驗證中心。 

生二組。 

十六、產學營運總中心。 

第六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及推廣業

務之需要，設立下列各附屬單

位：   

一、文學院：   

（一）語言中心。   

二、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實驗林管理處。   

（二）農業試驗場。   

（三）園藝試驗場。   

（四）畜產試驗場。   

（五）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六）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七）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八）農業推廣中心。   

（九）農業自動化中心。 

（十）農產品驗證中心。 

（十）實習商店。 

三、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  

（二）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四、獸醫學院：  

（一）獸醫教學醫院。  

（二）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前項各單位之組織除實驗林管理

處以組織規程規定並報教育部核

定外，其餘單位之設置辦法另定

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其主管由相關學院院長提請

校長遴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

究人員兼任。   

第六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及推廣業

務之需要，設立下列各附屬單

位：   

一、文學院：   

（一）語言中心。   

二、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實驗林管理處。   

（二）農業試驗場。   

（三）園藝試驗場。   

（四）畜產試驗場。   

（五）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六）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七）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八）農業推廣中心。   

（九）農業自動化中心。 

（十）農產品驗證中心。 

（十一）實習商店。 

三、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  

（二）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四、獸醫學院：  

（一）獸醫教學醫院。  

（二）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前項各單位之組織除實驗林管理

處以組織規程規定並報教育部核

定外，其餘單位之設置辦法另定

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其主管由相關學院院長提請

校長遴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

究人員兼任。   

農產品驗證

中心由農資

學院附屬單

位提升至校

級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116 

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 

92.4.22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58747號函核定第3,5,10,11,14,22,35,36,38,39條修正案  

92.9.10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134522號函核定第3,6條修正案  

93.3.2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25764號函核定第3,8,10,12,24,28,34條修正案  

93.7.14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84454號函核定第5,15,19,22,24,25,26,34,38條修正案  

93.9.2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22946號函核定第12條修正案  

93.11.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48021號函核定第3,5,14條修正案 

94.3.28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037278號函核定第3,34條修正案 

   94.8.12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105030號函核定第3,6,8,25,26,34,35,38條修正案 

95.1.10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52587878號函修正核備 

95.3.27.94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8,10,17,21條之1,22,23,27至30,35,40,43條修正案 

95.6.2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089553號函修正核定第3,5,8,10,21條之1,22,23,27至30,35,40,43條修正案 

95.5.5.第50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5、10、11、13、14、18、19、20、21、21-1、21-2、22、24、27、28、42、43條修正案 

95.9.13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118573號函修正核定第1、5、10、11、13、14、17至21、21-1、21-2、22至24、27、42、43條修正案 

95.12.8.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9、18、34條條文 

96.3.26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032968號函修正核定第5、9、18、34條修正案 

96.5.11.第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14、15、24-1、28、29、30、43-1條條文 

96.8.14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14764號函修正核定第 3、14、15、17、24-1、43-1條條文 

96.10.03.96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8、11、18、20、21、28、29、30、34條條文 

96.10.2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60907號函修正核定第 30條條文 

96.12.14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84602號函修正核定第 5、8、11、18、20、21、28、29、30及 34條條文 

96.12.7第 5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8、30-1條條文 

97.1.28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14134A號函核定第 3、5、18、30-1條條文修正案 

97.2.19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06586號函修正核備 

97.5.9第 54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5、19、20、24、38條條文 

97.6.30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24004A號函核定第 5、19、20、24、38條條文修正案 

97.12.17第 55次校務會議延續會通過第 5、6、11、14、43-1條條文 

98年 5月 8日第 5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11條） 

98.7.27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26425號函核定第 3、11條條文修正案 

98年 12月 11日第 5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0、11條） 

99.3.3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45254號函核定第 3、10、32、33條條文修正案 

99年 5月 14日第 5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1、19、21、24-1、27條） 

99年 6月 1日第 58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 5、5-1、8、10、11、21-1、21-2、27條） 

99年 11月 3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145000號函核定第 3、5、5之 1、8、10、19、21、21之 1、21之 2及 27條條文修正案 

100.1.18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293344號函修正核備 

100.1.31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11520號函核定第 3、11條條文修正案 

100.2.18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24208號函核定第 6、8、11、12、17、21-2、22、24-1、28、29、38條條文修正案 

100.7.1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03404524號函修正核備 

100.8.19教育部臺高字第 1000149840號函核定第 3、5、6、8、11、22、25、44條條文修正案 

101.1.17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07067號函核定第 11、24-1條條文修正案 

101.4.17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68999號函核定第 3、5-1、10條條文修正案 

101.4.26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76122號函核定第 5條條文修正案 

101.6.14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12360號函修正核備 

101.8.1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142085號函核定第 8、10-1條條文修正案 

102.1.14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009181號函核定第 3條條文修正案 

102.6.14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35433號函修正核備 

102.7.31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117149號函核定第 3、5、6、8、10、13、38條條文修正案 

102.9.18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67184號函修正核備 

102.12.6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178617號函核定第 3、6-1、10、38條條文修正案 

103.2.19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03497號函修正核備 

103.7.10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30103195號函核定第 3、5、10、11、19、20、28及 38條條文修正案 

103.8.15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76300號函修正核備 

104.1.22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400008040號函核定第 15、17及 22條條文修正案 

104.6.29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92195號函修正核備 

104.9.2 臺教高(一)字第 1040120342 號函核定第 3、8 及第 19 條條文修正案 

104.11.10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35299 號函修正核備 

105.1.27 臺教高(一)字第 1050013633 號函核定第 5、6-1、10 至 14、22、28 至 30、32、34 及 35 條條文修正案 

第一章  總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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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中興大

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提昇文化，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  教學研究單位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及研究單位：   

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歷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森林學系（分林學組、木材科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植物病理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六）昆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三）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六）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七) 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八) 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 
 

參、理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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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計算科學碩士班、博士班、數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碩
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分一般物理組、光電物理組；含碩士班、生物物理學碩士班、博士
班、（奈米電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奈米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肆、工學院   
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精密工程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二）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三）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學士後太陽能光電系統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二)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陸、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理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行銷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管理碩

士學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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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理研究所（含碩士班、電子商務碩士班、博士班）   
（二）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含兩岸台商組、中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營組、企

業管理組、財務金融組、會計資訊與管理組、行銷組、企業領袖組） 
（三）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律學系（含科技法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 

玖、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本大學設創新產業推廣學院，下設企劃行銷組、推廣教育組、進修教育組及行政庶務

組，辦理進修推廣教育事宜，其職掌及運作，不適用本規程第二十八條及其他與教學

研究相關學院有關之規定。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設置辦法另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拾、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學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拾壹、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 
拾貳、通識教育中心：設教學業務、行政業務二組。 
拾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 
拾肆、學位學程：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二）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 
（三）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四）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學位學程。 
(五)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四條  本大學各教學及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或停辦，須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報請教育部

核准。 

第二節  行政單位 

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僚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課務、招生暨資訊等三組及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教學資源暨

發展中心負責推動教學發展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學生學習輔導及學習科技

應用等業務。 

二、學生事務處：設教官室，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住宿輔導三組，僑生輔導室、

生涯發展中心、健康及諮商中心。 

三、總務處：設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四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校務企劃、計畫業務、學術發展三組及貴重儀器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組、外籍學生事務組、大陸事務組三組。  

六、圖書館：設採編、典閱、參考、數位資源、資訊及校史館等六組。  

七、體育室：設教學研究、競賽活動、場地器材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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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秘書室：設行政議事、媒體公關及文書三組。   

九、人事室：設第一、二、三、四組。   

十、主計室：設第一、二、三、四組。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設資源管理、服務諮詢、校務系統、資訊網路及研究

發展五組。   

十二、師資培育中心：設實習輔導、地方教育輔導二組。   

十三、校友中心：設服務、聯絡二組。   

十四、藝術中心。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二組。 

十六、產學營運總中心。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六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及推廣業務之需要，設立下列各附屬單位： 

一、文學院：  

（一）語言中心。   

二、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實驗林管理處。  

（二）農業試驗場。  

（三）園藝試驗場。  

（四）畜產試驗場。  

（五）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六）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七）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八）農業推廣中心。   

（九）農業自動化中心。 

（十）農產品驗證中心。 

（十一）實習商店。 

三、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  

（二）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四、獸醫學院：  

（一）獸醫教學醫院。  

（二）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前項各單位之組織除實驗林管理處以組織規程規定並報教育部核定外，其餘單位之設置

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其主管由相關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助理教

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第六條之一 

本大學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立附屬學校，其組織規程另訂，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第七條  本大學各單位及各附屬單位之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三節  各項會議 

第八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一十人為原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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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主任秘書、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等當然代表，以及經選舉產生之教師及研究人

員、助教及職工與學生等各類選舉代表組織之。   

教師及研究人員、助教及職工與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如遇退休、離職、休假研究、

被借調校外單位及出國進修三個月以上者須加以遞補。 

各類選舉代表名額比例依下列規定： 

一、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 

依各學院及非屬學院之其他單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人員、軍

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人數比例分配選舉產生。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上

資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二、助教及職工代表：八人，由助教、編制內職員(含稀少性科技人員)、約用職員(含

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分別互選之。 

三、學生代表：十二人，由學生會推選產生。 

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另訂之。 

校長指定之職務有關人員，均得列席會議。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一學期至少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

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由校務會議

訂定之。 

校務會議設法規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九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屬單位之設立、變更、裁撤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重要校務事項。  

五、教學評鑑辦法及有關規定。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十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第三條之教學研究單位一級主管（學位學程

除外）及第五條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

大學重要行政事項，及協助校長處理有關校務執行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行政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擴大行政會議，出席人員除前項所列主管外，並包括

第三條教學研究單位之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主管、第六條之一附屬學校校長及

本大學學生代表三名。 

行政會議出席人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得指派職務代理人代理出席。 

第十條之一 本大學設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代表各一人、學生會代表一人、校務

諮詢委員會執行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三至五人組成，就有關本大學校務發展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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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項提供建議。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學程）

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創新產業推廣學

院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官室主任及學生代表三名組織之。教務長

為主席，教務處秘書及各組（中心）組長（主任）、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進修教

育組及推廣教育組組長列席，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體育室主任、教官室主

任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主管及教授代表、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

代表出席人數為應出席代表人數五分之一。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學生事務處

秘書及各組、室、中心主管及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行政庶務組組長列席，議決有

關學生之重要事項。下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其組織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體育

室主任、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總務

處秘書、各組組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行政庶務組組長及學生代表二名列席，

議決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   

四、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

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

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產

學營運總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及

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以研究發展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

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

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

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研

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貴重儀器中心主任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五、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語

言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國際事務長為主席，本處各組組長、職員

等相關人員列席，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六、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秘書、各組組長及設有進修學

士班(學程)之主任為會議代表，院長為召集人兼會議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本大

學相關人員列席。   

七、院務會議：以各學院院長、副院長及該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室、班）

主任（所長）、該院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議決該院教學、

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其中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

教授、副教授代表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二，教師代表由全院教師選舉之。

各該學院附屬單位主管及助教、職員得列席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數為教師應

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人選由各院自行推選。 

八、系（所、學位學程、室、班）務會議：以各該系（所、學位學程、室、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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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長）及教師組織之，主任（所長）為主席，議決該系（所、學位學程、

室、班）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助教、職員及相關人員得列席會議。 

學生代表出席討論有關學生之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事項會議，其他事項之會

議得由系（所、班）學生代表列席，人選由各系（所、班）自行推選。  

體育室室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列席人數，為教師應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但不得少

於二名。 

本條所列各種會議之出席人員，除當然代表及以行政職務之身分出席者，可由職務

代理人出席外，其餘出席人員應親自出席，但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二條  本大學得設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其組織

規程另訂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且女性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第三章    校長、各級主管之資格及聘任 

第十三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請擔任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九人，經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二、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九人，經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四條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得續任一次。校長於任

期中因故出缺，新任校長任期重新起算。 

校長擬續任者，應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向校務會議提案，校務會議應由代表互選十

一人組成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將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可用資

金變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同教育部校長續任評鑑報告書提供全校講

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參據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續任同意投票，須有

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二分之一以上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

意票為通過。上述投票選票之統計至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票數不予公

開。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不含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 (含研

究人員)。  

校務會議就校長續任之事宜開會時，校長應予迴避，並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一

人主持會議。   

校長不擬續任或不得續任者，依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第十五條  校長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或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者，得經校務會議代

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不適任建議案，由副校長於十五日內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並由校長答辯後，經校務會議代表總額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成立不適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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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一個月內交由全校講師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投票表決，有全校

講師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贊成不適任案時，報請教

育部解聘後依前條規定重新遴選校長，報請教育部擇聘之。 

校長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校長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副校

長均不能視事時，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依序

代理之，且報教育部核定，並依本規程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選。 

校長任期屆滿新任校長尚未到任前或前項代理人員因故均無法代理時，由校務會議

推選合適人員代理，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十六條  本大學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人至四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聘請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之，除經校長予以免兼者外，任期配合校長之任

期。 

第十八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教務事宜。並得置副教務

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組、一中心，各置組

長、主任一人。 

第十九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並得

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組，各

置組長一人。   

教官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報請教育部推薦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

擇聘，主持學生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事宜及兼理學生事務處行政業務。生

涯發展中心、僑生輔導室、健康及諮商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總務事宜。並得置副總務

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四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一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究發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研究發展事宜。

並得置副研究發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

組，各置組長一人。  

貴重儀器中心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全校國際事務。

並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

設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一條之二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置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進修推廣業務；

並得置副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四組，

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二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具專業知能之教授或研究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並得置副館長一人，由本大學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協助綜理圖書

館各項業務。下設六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三條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任之，主持全校體育教

學與體育活動。下設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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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下設三組，各置

組長一人。 

第二十四條之一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一級行政單位之主管由教師兼任者，其任期配合校長

之任期，副主管由教師兼任者，任期配合一級行政主管任期。 

第二十五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秘書、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

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二十六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掌理歲

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二十七條  第五條所設之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之。各中心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惟其他法規明定需報

部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 

院長之遴選及續聘，應經各學院組成之院長遴選委員會就教授中遴選一人至三人，

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形，校長得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辦理。 

新設學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及人文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大學專任教授或研究人員兼任之，

任期為三年，各中心設置辦法另定之。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一人，同時符合下列任二款者，得再增置副院長一人： 

一、系所數達八個（獨立研究所折半採計）； 

二、專任教師達二百人； 

三、學生總數達三千人。 

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之副院長，由院長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續

任時亦同。任期配合院長。於副院長任期中，如因情事變更致未符設置條件者，

應由院長簽請校長核定自次學年度起停止聘兼。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各學系置主任一人，主持系務，任期二年至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 

主任之選薦及續聘，應經各學系組成之選薦委員會就副教授以上教師選薦一人至

三人，由院長商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主任任期中有特殊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長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主任選薦、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辦

理。 

新設學系主任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各學系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經校長核可置副主任一人： 

一、雙班。 

二、學生總數（不含進修學士生）五百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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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增置之副主任，由主任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聘兼

之，續任時亦同。任期配合主任，如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應由主任

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自次學年度起停止聘兼。 

第三十條    本大學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任期二年至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 

所長之選薦及續聘，應經各研究所組成之選薦委員會就副教授以上教師選薦一人

至三人，由院長商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所長任期中有特殊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長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所長選薦、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辦

理。 

新設研究所所長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專任教師人數在三人（含）以下之研究所，其所長由校長聘請現任相關學術領域

之副教授以上主管或其直屬院長兼任之，其任期依原任主管之任期辦理。 

第三十條之一  本大學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程事務，由校長聘請現任相關學術領

域之副教授以上主管、其直屬院長或副院長兼任之，其任期依原任主管之任期

辦理。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四章   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依本大學教師聘任辦法，經由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從事教學、研究及輔導。   

本大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設置辦法另訂；並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

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聘任依有關辦法辦理。   

本大學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大學得依法令另聘軍訓教官及護理老師若干人。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教師、研究人員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

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師聘任辦法另依有

關法律規定訂定之，研究人員之聘任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提敘、

升等、改聘、延長服務、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教師違反義務之

處理及校長提議等事項。其設置辦法（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研究人員之審議除延長服務外，比照審議教師之事項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

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連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第二

十九條之限制。   

第五章    職員之任用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各單位視需要得置職員若干人，由總員額內調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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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秘書、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

組員、獸醫師、技士、社會工作員、技佐、辦事員、書記，並得視業務需要循組

織規程修正程序增置之。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醫事職稱包括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護士。醫

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療機構醫師兼任。  

本大學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除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人文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下設之各組組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體育室

下設之各組組長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學生

事務處下設之生活輔導組及住宿輔導組組長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

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外，餘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本大學各單位分中心或室辦事者，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

或研究人員兼任。學生事務處下設之教官室主任由軍訓教官兼任。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

試院核備。  

第六章  學生自治與校務參與 

第四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權益及重大獎懲事宜，或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本委員會由各學院互選教師代表各兩名及學生代

表各一名組成，其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由學生事務長商請校長聘任之，

評議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其

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全體學生在學生事務處輔導下，得設立學生會為學生自治最高組織，以保

障學生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其輔導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   

凡本大學學生皆為學生會之當然會員。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二、學校補助。   

三、其它收入。   

前項第一款會費，應在註冊時繳納。   

經費之分配運用由學生事務處監督與輔導。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應由學生會推選代表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教務會議。  

三、學生事務會議。  

四、總務會議。  

五、研究發展會議。  

六、行政會議。  

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各學院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一名。 

八、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代表出席人數為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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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出席代表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由校長聘任。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學生出列席人數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學生得依第十一條規定出、列席院務會議及系（所、室、班）務會議。  

以上學生代表之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代表任期依其相關規

定辦理。  

第四十三條之一  本規程所稱教師係指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金聘任之專任專案教師。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得依大學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准，辦理各種推廣教育。  

第四十五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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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附屬單位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 月 21 日上午 11:00 

地點：本院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陳院長樹群                          記錄：陳明珠 

討論提案 

議題一：調整三中心服務方向及成立食安中心。 

說明： 

一、為因應台灣食安需求及提升本校檢測驗證業務，特調整組織以強化競爭

力。 

二、「農產品驗證中心」提升至校級，建立接案窗口。 

三、建議「土壤調查試驗中心」更名為「土壤調查及農業資材檢測中心」。 

四、維持「農產品農藥殘留檢測中心」，擴充服務能量。 

五、由食生系及動科系籌組成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 

六、各中心健全組織，成立諮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業務檢討會議。 

七、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議：依說明項規劃辦理，組織變革部分請於下次院務會議提出。新單位委請

食生系王主任主筆成立文件，以農業二級產品為主要檢測對象。 

議題二：具營業行為之附屬單位均申請發票，健全財務管理。 

決議：請各單位朝開發票方向進行，如短期無法完成之單位，建議所屬商品先

委由實習商店販賣。 

議題三：非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基金管轄之附屬單位向基金借款添增設備的可行

性？ 

決議：應經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始得借款，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基金轄下

有七單位，以該七單位為主，如有餘力再行借用。新成立單位先以借款

方式營運。 

議題四：各附屬單位與實習商店的合作改進事項（先請實習商店鄭主任報告近

況，提案資料如附件一） 

決議： 

(1)請王副院長負責成立院內食安聯稽小組。 

(2)105年 3月底前請各附屬單位完成產品檢測並依規定完成商品標示。 

(3)各附屬單位商品應每季或每批抽檢，實習商店對附屬單位所有供貨產品，

每年每項送本院各檢測中心抽驗，並出具報告。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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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習商店抽驗費用納入進/售價機制重訂，由王副院長另召集有關會議決

定，但調整以不超過 1%為原則。。 

(5)未來如有不符食安規定，需負連帶罰款之規範，請王副院長協助草擬。 

臨時動議:無。 

散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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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C-105/02/15 
本週會議紀錄 

出席: 鍾文鑫主任、陳本源組長、簡文莉組長、張書銘組長、黃薏嵐、陳藝尹、陳郁雯、陳純婷、

韋慧琦、林昀正、翁瑋翎、吳舒雅、歐淑如、石茂盈、施琬妮 

列席: 吳正宗老師 

請假: 無 

一、 報告事項 決 議 

1. 105 年 1 月 21 日農業暨自然資源學

院附屬單位主管會議決議-將農產品

驗證中心提升至校級單位。 

1. 依 105 年 1 月 21 日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附屬單位主

管會議決議-將農產品驗證中心提升至校級單位，擬

送提案至農資院院務會議，建請修訂「國立中興大學

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條文。

2. 參考 100 年本中心納入農資院附屬單位前之原訂設置

辦法內容，並配合現況與認證進度修訂適用之設置辦

法。

2.桃園市政府抽查本中心驗證客戶歐

客佬國際有限公司之「OKLAO 咖啡

豆」產品，發現產品品名與標示不一

致，且品名未標示有機文字。農糧署

來文通知並限期回覆。 

1. 發文通知歐客佬國際有限公司針對不符合產品暫停販

售並下架回收，限期改善並回覆下架紀錄及矯正預防

措施。

2. 本日派稽核人員至現場查核執行不定期追查。

3. 發文回覆農糧署十大措施及中心審查紀錄。

二、案例進度(詳見 EXCEL 表各項進度

報告) 
1. 農產品驗證年假前一周受理 11 件新申請案。

2. 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審查 1-2 月份共受理 5 件新案。 

三、 不符合案處理進度 

1. 溫鵬罡-(再複驗紅鳳菜通過) 待結

案。

2. 張茂軒-(柑桔) 待結案。

3. 馬清宮-(棗) 待審定。

4. 游介宙-(牛樟芝) 待安排不定期追

查。

5. 無我-標示不符合(市抽)

1. 本中心 2月 4日於中友百貨公司進行市場抽查驗證產

品，發現無我公司驗證通過之進口有機蘋果(富士)及

有機胡蘿蔔之有機標示不符合規定，且胡蘿蔔雙層包

膜包裝中有重複使用進口有機標章之虞。

2. 擬於今日發文要求無我公司暫停販售且下架回收不

符合產品，限期改善並回覆矯正預防措施，配合本中

心執行不定期追查。

四、 臨時動議 

1.本學期例行會議時間確認。 
為配合主任及老師上課時間，本學期例行會議時間改為

每週一上午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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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節錄-農產品驗證中心案） 

記錄：邱雅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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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布開會：略。 

六、主席致詞：略。 

七、頒獎-致贈退休人員紀念牌：略。 

八、圖書館服務說明與核心期刊評選意見交流：略。 

九、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工作報告：如書面資料。 

十、提案審查結果報告(黃振文代表)：略。 

十一、討論提案： 

提案編號：第 7 案 

提案單位：農產品驗證中心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 農產品驗證中心乃依據 96 年 5 月 11 日第 52 次校務會議通過之設置

辦法而設立之「農產品檢測暨驗證中心」，後於 100 年 5 月 13 日第

60 次校務會議通過更名為「農產品驗證中心」，並納入為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之附屬單位。 

二、 依據 105 年 1 月 21 日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附屬單位主管會議決議將

農產品驗證中心提升至校級單位，並經本中心 2 月 15 日會議通過

（附件一）。故提案農資院院務會議，建請修訂「國立中興大學農產

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條文。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四、 檢附「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附件二）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研發會議審議。 

審查意見：提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本院研發會議代表提研發會議臨時動議。 

✩修改後「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如附錄三。 

十二、臨時動議：略。 

十三、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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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 

96 年 5 月 11 日第 5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5 月 13 日第 6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部條文） 

105年 3月 8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設置辦法係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之規定，設立

「農產品驗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英文名稱為＂Agricultural Products Approval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

＂。 

第三條 本中心成立之宗旨在提供優質安全食品及農畜產品資訊與驗證服務，並支援有關有機

農業、有機資材、產銷履歷、驗證法規與執行稽核等之教學與實習，有效提升我國食

品及農畜產品國內外市場競爭力，維護食品安全、保障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成為與

國際接軌之高品質驗證中心。 

第四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政府執行食品及安全農畜產品及其加工品檢測與驗證業務。 

二、培訓食品及農畜產品安全管理、監測研發及推廣人才。 

三、其他符合設立宗旨之事宜。 

第五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領域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配合

校長任期。 

第六條 本中心設驗證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執行秘書各一名，委員 5 至 7 名，由生產

者、消費者、產品符合性評鑑專家、政府或社會團體、驗證機構等利益團體之代表共

同組成。中心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中心主任提請校長聘任之。執行秘書由

本中心指派擔任。  

第七條 本中心依任務設置檢測、驗證、行政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提名本校教

師，或曾受 ISO 9000 訓練、ISO 17065、ISO 19011 訓練、或 ISO 17025 訓練，適任行政、

驗證及檢測組長，送請校長聘任之；其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中心得置技術專家；行政組得置專任文書人員、專任品管人員各若干名，並得另置

行政人員；檢測組得置檢測人員；驗證組得置稽核人員及行政人員；由中心主任遴選

適任者聘任之，其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自籌，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中心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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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二案 

提案代表：陳樹群、路光暉、王升陽、楊秋忠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擬成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1 月 21 日農資學院附屬單位主管會議及 105 年 3 月 8 日農資學院

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因應臺灣食安需求及提升本校檢測驗證業務，擬成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

測中心」。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計畫書」（如附件 2）各乙份。 

四、檢附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3）。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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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專責食品及畜產品等產品安全

檢測服務、支援教學實習場所及專業業務之研究發展，設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

產品安全檢測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及副主任各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相關系所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選，

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主任及副主任得連任一次。 

第三條 本中心之專業工作包括： 

一、產品安全及品質檢測服務，包括食品、畜產品、生技產品及其他產品等之委託檢

測服務。 

二、檢驗方法及檢驗品質管制等之研究發展。 

三、申請並執行政府相關部門包括科技部、衛福部及農委會等之相關研究計畫。 

四、校內外食品安全教育訓練及知識宣導。 

五、師生相關之實務訓練。 

六、開設對校外開放之專業講習班。 

七、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 

第四條 本中心得置諮議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執行秘書各一名，委員五至七名。委員會召集

人由中心主任擔任，委員由校內外專家共同組成，由召集人提請院長聘任之。執行秘

書由本中心委派擔任。諮議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 

第五條 本中心置食品檢測領域、畜產品檢測領域及研究發展領域，工作職掌如下： 

一、食品檢測領域：職掌食品中一般組成分、營養標示成分、品質相關成分、添加物、

微量成分、特殊成分、機能性成分、有害成分及食品微生物等之委託檢測服務；

生技產品及原料等之機能性成分委託檢測服務；食品及生技產品等之客製化服務；

以及申請前述檢測方法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或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aiwan; 

TFDA)等之認證。 

二、畜產品檢測領域：職掌乳品、蛋品及肉品之品質，動物用飼料、動物用藥殘留及

肉品摻假等之委託檢測服務及相關之客製化服務；以及申請前述檢測方法之 TAF

或 TFDA 等之認證。 

三、研究發展領域：職掌食品及畜產品等檢驗方法及檢驗品質管制等之研究發展；以

及申請並執行政府相關部門之研究計畫。 

第六條 本中心各領域置主持人一人，由主任就本院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遴選，提請院

長兼聘之。本中心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行政人員。 

第六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經費報支。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送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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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計畫書 

一、成立緣由 

  民以食為天，安全及安心的食品為消費者的基本要求。然而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早

期燒烤煙燻食品之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及米糠油之多氯聯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十多年前化學醬油之單氯丙二醇(3-mono chloropropane-1,2-diol)，

及近期高溫加工之高碳水化合物食品之丙烯醯胺(acrylamide)，均為高度之致癌物質。甚者，

業者追求低成本高利潤，違法手段日新月異，包括食品中惡意添加之違法物質如嬰兒奶粉之三

聚氰胺、起雲劑中之塑化劑及豆干之漂白劑及工業染料等，食品安全問題受到全世界政府及人

民的關注。食品檢驗為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線，食品原料商、製造業者、通路業者及消費者，對

食品安全之檢驗需求甚殷。也因此，國際檢驗公司紛紛進駐台灣，民間檢驗公司蓬勃發展，各

大學以本身之專業也陸續成立檢驗中心。國立中興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國內的頂尖大學之

一，於國際及國內素負盛名，食品業者及消費大眾對於本校成立檢驗中心殷殷期望。在此期望

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 陳院長樹群責成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及動物科

學系共同成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提請院務會議

討論。 

二、中心任務 

   本中心專責食品及畜產品等產品安全檢測服務、支援教學實習場所及專業業務之研究發

展。主要之專業工作包括： 

(一) 產品安全及品質檢測服務，包括食品、畜產品、生技產品及其他產品等之委託檢測

服務。初期之服務項目如附件一。 

(二) 檢驗方法及檢驗品質管制等之研究發展。 

(三) 申請並執行政府相關部門包括科技部、衛福部及農委會等之相關研究計畫。 

(四) 校內外食品安全教育訓練及知識宣導。 

(五) 師生相關之實務訓練。 

(六)  開設對校外開放之專業講習班。 

(七) 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 

三、組織架構 

    本中心置主任及副主任各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相關系所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選，

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本中心置食品檢測領域、畜產品檢測領域及研究發

展領域，各置主持人一人，由主任就本院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遴選，提請院長兼聘之。

附件 2 

10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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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行政人員。本中心置諮議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執

行秘書各一名，委員五至七名。委員會召集人由中心主任擔任，委員由校內外專家共同組成，

由召集人提請院長聘任之。執行秘書由本中心委派擔任。諮議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 

四、各領域工作職掌 

    本中心各領域之工作職掌如下： 

(一) 食品檢測領域  

職掌食品中一般組成分、營養標示成分、品質相關成分、添加物、微量成分、特殊

成分、機能性成分、有害成分及食品微生物等之委託檢測服務；生技產品及原料等

之機能性成分委託檢測服務；食品及生技產品等之客製化服務；以及申請前述檢測

方法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或衛福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aiwan; TFDA)等之認證。 

(二) 畜產品檢測領域 

職掌乳品、蛋品及肉品之品質，動物用藥殘留及肉品摻假等之委託檢測服務及相關

之客製化服務；以及申請前述檢測方法之 TAF 或 TFDA 等之認證。 

(三) 研究發展領域  

職掌食品及畜產品等檢驗方法及檢驗品質管制等之研究發展；以及申請並執行政府

相關部門之研究計畫。 

五、經費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經費報支。 

六、預期效益 

(一) 結合本校原有之「農產品驗證中心」、「土壤調查及農業資材檢測中心」及「農藥殘

留檢測中心」及擬成立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促進本校成為全台灣唯一

且重要之農業一級原料及農業二級產品之全方位安全認證及委託檢測機構。 

(二) 促進本校成為中部地區重要之食品及畜產品之委託檢測機構。 

(三) 增加本院自籌經費收入。 

(四) 增加本校師生於食品/畜產品檢驗及食品安全之實務訓練。 

(五) 增加本校師生與產產業界及政府部門接軌機會。 

(六) 增加本校於食品/畜產品檢驗及食品安全之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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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委託服務內容 

一、 食品檢測領域 

（一）一般組成分及營養標示成分 

水分、灰分、粗脂肪、粗蛋白、總碳水化合物、熱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碳水化合

物、膳食性纖維及鈉 (鈉由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負責) 等。 

（二）食品添加物及食品中特殊成分 

1. 防腐劑

苯甲酸鹽、對烴苯甲酸酯類及己二烯酸鹽等。

2. 抗氧化劑

BHA、BHT、PG、TBHQ、Vit C 及 Vit E 等。

3. 漂白劑

亞硫酸系。

4. 保色劑

亞硝酸鹽及硝酸鹽等。

5. 酸味劑

檸檬酸等之有機酸。

6. 其他食品添加物及特殊成分等。

（三）食品中微量成分 

1. 維生素

維生素 A、B 群 (B1、B2、B3、B5、B6、B12)、C 及 E 等。

2. 礦物質

礦物質由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負責。

（四）有害成分 

 非法添加物、植物毒素及微生物毒素等。 

（五）食用油脂 

水分、揮發物、比重、熔點、酸價、過氧化價、碘價、灰分、游離脂肪酸及安定性試驗

等。 

（六）食品之微生物檢測 

總生菌數、大腸桿菌群、金黃色葡萄球菌、李斯特單胞菌、仙人掌桿菌及腸炎弧菌等。 

（七）食品及生技產品之機能性成分 

酚酸組成、有機酸組成、類黃酮組成、類胡蘿蔔素組成、植物固醇組成、總多酚含量、

總類黃酮含量、總類胡蘿蔔素含量、總單寧含量及總花青素含量等。 

（八）客製化服務 

客製化各種產品及原料等之成分分析、生物活性試驗及其他試驗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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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畜產品檢測領域 

 

(一) 可適用於各類畜產品之檢驗項目 

     動物用藥與抗生素檢測：乳品、蛋品與肉品皆適用 

     簡介：使用液體閃爍計數儀與冷光儀原理，可於 15 分鐘內快速檢測抗生素(包含氨基糖

甘類、氯黴素類、青黴素、巨環類、磺胺類、四環黴素等)。 

     設備：CHARM II 7600 system (Charm Sciences Inc., Lawrence, MA, USA) 

     備註：本系統可用於乳品、蛋品、肉品、內臟、穀物與飼料。 

(二) 僅可用於肉品之檢驗項目 

1.不同種別肉源測定(DNA-PCR) 

2.肉保水性及滴液損失測定 

3.肉品冷凍及冷藏判定(酵素呈色法) 

4.肉品膠原蛋白含量測定 

5.肉品肌內脂肪測定 

6.肌肉纖維大小測定 

(三) 僅可用於乳品之檢驗項目 

1. 乳成分分析  

簡介：可用於常規生乳檢驗，以及配合不同乳品之抽驗。使用遠紅外線法之乳成分自

動分析儀，可於 30 秒內分析乳脂率、乳蛋白質率、乳糖、總固形物、無脂乳固

形物、凍結點、酸度、游離脂肪酸、密度等。 

   設備：MilkoScanTMFT2 (FOSS Analytical, Hilleroed, Denmark)，本機型亦可分析鮮奶油、

煉乳以及乳粉。 

2. 體細胞數 

   簡介：可用於生乳品質之檢驗，作為生乳計價標準判斷依據之一。 

   設備：Ekomilk Scan 體細胞分析儀 (Bulteh, Stara Zagora, Bulgaria)。 

3. 生菌數分析 

(四) 僅可用於蛋品之檢驗項目與設備 

1. 蛋之品質分析 

    簡介：可自動分析蛋重、蛋白高度、蛋黃色度以及豪氏單位 (Haugh unit)，藉以了解

蛋之品質與鮮度。 

   設備：EggAnalyzer® (ORKA Technology LLC, Bountiful, UT, USA)。 

2. 蛋殼品質分析 

   簡介：可分析蛋殼強度，以了解蛋殼之品質。 

   設備：EggShell Thickness Gauge (ORKA Technology LLC, Bountiful, UT, USA) 

(五) 飼料檢驗分析 

1. 一般營養成分檢驗分析 

包括粗蛋白、粗脂肪、粗纖維、粗灰分、水分及鹽酸不溶物等。 

2. 礦物質、無機鹽類及有機鹽類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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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鐵、錳、銅、鉛、砷、汞、鉻、鎘、鈣、磷、鋅、鎂、鈉、鉀、鈷及硒等 (由土

壤調查中心負責)。 

3. 維生素成分 

  包括維生素 A、B 群 (B1、B2、B3、B6)、D、E、泛酸鈣及氯化膽鹼。 

4. 胺基酸組成分 

5. 其他成分 

  包括鹽含量、澱粉、油脂酸價、可消化蛋白質、尿素活潑度及熱能等。 

6. 黃趜毒素 (B1，B2，G1，G2) 

(六) 飼料添加物 (含酵素，益生菌) 

  包括澱粉分解酵素、蛋白質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纖維分解酵素群、木聚醣酵素、

葡聚醣酵素、植酸分解酵素及乳酸菌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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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附屬單位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 月 21 日上午 11:00 

地點：本院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陳院長樹群                          記錄：陳明珠 

討論提案 

議題一：調整三中心服務方向及成立食安中心。 

說明： 

一、為因應台灣食安需求及提升本校檢測驗證業務，特調整組織以強化競爭

力。 

二、「農產品驗證中心」提升至校級，建立接案窗口。 

三、建議「土壤調查試驗中心」更名為「土壤調查及農業資材檢測中心」。 

四、維持「農產品農藥殘留檢測中心」，擴充服務能量。 

五、由食生系及動科系籌組成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 

六、各中心健全組織，成立諮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業務檢討會議。 

七、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議：依說明項規劃辦理，組織變革部分請於下次院務會議提出。新單位委請

食生系王主任主筆成立文件，以農業二級產品為主要檢測對象。 

議題二：具營業行為之附屬單位均申請發票，健全財務管理。 

決議：請各單位朝開發票方向進行，如短期無法完成之單位，建議所屬商品先

委由實習商店販賣。 

議題三：非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基金管轄之附屬單位向基金借款添增設備的可行

性？ 

決議：應經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始得借款，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基金轄下

有七單位，以該七單位為主，如有餘力再行借用。新成立單位先以借款

方式營運。 

議題四：各附屬單位與實習商店的合作改進事項（先請實習商店鄭主任報告近

況，提案資料如附件一） 

決議： 

(1)請王副院長負責成立院內食安聯稽小組。 

(2)105年 3月底前請各附屬單位完成產品檢測並依規定完成商品標示。 

(3)各附屬單位商品應每季或每批抽檢，實習商店對附屬單位所有供貨產品，

每年每項送本院各檢測中心抽驗，並出具報告。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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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習商店抽驗費用納入進/售價機制重訂，由王副院長另召集有關會議決

定，但調整以不超過 1%為原則。。 

(5)未來如有不符食安規定，需負連帶罰款之規範，請王副院長協助草擬。 
 

臨時動議:無。 

散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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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節錄-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案） 

 

記錄：邱雅詩 



國立中興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145 

五、宣布開會：略。 

六、主席致詞：略。 

七、頒獎-致贈退休人員紀念牌：略。 

八、圖書館服務說明與核心期刊評選意見交流：略。 

九、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工作報告：如書面資料。 

十、提案審查結果報告(黃振文代表)：略。 

十一、討論提案： 

提案編號：第 8 案 

提案人（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本院擬成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檢陳成立計畫書及設置

辦法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院於 105 年 1 月 21 日舉開附屬單位主管會議，會中決議成立「食

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如附件一。 

二、 檢陳「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計劃書」及「國立

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二、

三。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研發會議審議。 

審查意見：提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本院研發會議代表提研發會議臨時動議。 

✩新訂定「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設置辦法」如附錄四。 

十二、臨時動議：略。 

十三、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00 分。 

玖、散會：上午 11 時 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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